
校安通報：導師危機處理第一線 6 要 6 不要必知原則 

校安通報是什麼？老師有哪些責任？如何守護學生的校園安全？小魚老師不藏私分

享，保護學生、危機處理 12 原則一次掌握。 

 真實情境一：炎熱夏天，小智仍穿長袖衣褲，某天體育課跑步跌倒，手腳擦挫

傷到健康中心擦藥，護士發現孩子手臂上有瘀青和條狀傷痕，於是轉告班級導師，

請問導師接下來該怎麼做？(護士通報意外事件，學務通報家暴) 

 真實情境二：小二的小鴻（男）和小美（女）在下課時間為了搶盪鞦韆，互相

推擠，小鴻用力推小美的上半身，造成小美跌坐地上，同學看到後跑回教室告訴

老師，請問老師這時該怎麼做？(意外事件) 

 真實情境三：從星期一到星期二，班上每天都有 1 位同學因流感請病假，星期

三早上有 2 位家長跟老師說孩子有感冒症狀要請假，請問老師應如何處理？ 

上述真實情境處理的共同點，就是都要進行校安通報。沒有通報的責任是很重的，根

據法規，老師或是相關人員延遲通報，可能被罰 3 萬到 15 萬不等。 

安全是人類生活的基本需求，而校園是師生共同學習與生活的空間，校園安全為

教育的根本工作。校園安全的管理，常歸責於學校行政人員，事實上，校園安全應奠

基於班級經營與落實於教學工作，當學校全體教職員工都體認校園安全管理的重要和

自身職責之所在，提早發現問題，查察通報，共同關心處理，才能帶動全體學生、家

長和社區相關人員正視校園安全。 

然而，再好的管理也無法保證校園安全事件完全不會發生，事件發生當下的應變

及後續處理的良窳，才是化危轉安的關鍵所在。政府為控管校安事件，督導各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各級學校等儘速掌握校園安全及災害情事，以彙整、分析校園安全及災

害通報事件（校安通報），並提供必要協助，減少危害安全事件發生，有效維護校園

及學生安全。教育部訂定「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提示校安事件適當

的處理原則和做法，提供身處危機中的教育工作者具體的處理建議。 

依據教育部 112 年 1-6 月校安通報各項數據統計顯示，校安事件總計 22 萬 1,762 件，

平均每天高達 1,225 件通報，8 項主類別校安事件的件數分別如下： 

 一、「意外事件」計 2 萬 2,299 件(學務處) 

 二、「安全維護事件」計 4,876 件(學務處) 

 三、「暴力與偏差行為事件」計 1 萬 2,489 件(學務處) 

 四、「管教衝突事件」計 2,218 件(學務處、教務處) 

 五、「兒童及少年保護事件」（未滿 18 歲）計 2 萬 1,339 件(學務處、輔導處) 

 六、「天然災害事件」計 241 件(總務處) 

 七、「疾病事件」計 15 萬 4,616 件(通報人-護理師) 

 八、「其他事件」計 3,684 件。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28684
https://csrc.edu.tw/filemanage


另依高雄市政府教育局 112 年 1-6 月校安通報事件統計分析常見樣態如下： 

1. 意外事件：高中職校以「交通意外」較高、「自殺、傷」次之；國中以「自殺、

傷」較高、「交通意外」次之；國小以「運動、休閒意外」事件較高。 

2. 暴力與偏差行為：高中職校及國中皆以違法案件較多，尤以聚眾滋事、傷害及

偷竊為主；國小以校園暴力偏差行為較多（同儕糾紛）。 

3. 管教衝突︰以國中、小較多（親師衝突較多、師生衝突次之）。 

4. 性平案件：以國中案件較多（性騷擾為主）。 

5. 其他案件（高風險家庭、家暴等）：以國小所佔比例較高，國中次之。 

校安通報的基本要領與規定 

教育部頒定「校園安全及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第五條規定略以：「學校之校

長、園長、教師、教保員、助理教保員、職員、學生、工友，發生各類校安通報事件

時，均應通報本部。」可見學校內每一位成員都可算是責任通報者，而老師如何扮演

好一位責任通報者的角色﹖2 大要領如下： 

一、掌握通報基本要領： 

1. 速度—先知先報、把握時效。 

2. 廣度—判別事件、涵蓋問題。 

3. 深度—後續追蹤、不斷修正。 

二、注意校安通報規定： 

1. 時間序—留意「發生」、「知悉」、「通報」3 個重點時間序紀錄。 

2. 時效性—「知悉」至「通報」期間，應符合緊急（2 小時內）、依法通報事件（24

小時內）、一般校安事件（72 小時內）之通報時限規範。 

3. 通報技巧—人（Who）、時（When）、地（Where）、事（What）、如何（How)。 

4. 事件摘要—事件原因及經過（按時間先後條列）。 

5. 處理情形—最後管制續報，或建議解除管制。 

6. 具體檢討及改進措施—補強相關措施或加強宣導。 

「6要 6不」12 項原則，保護學生免於傷害 

面對校安及意外事件，老師應積極以「6要 6不」共 12 項原則來保護學生免於傷害： 

一、「要」面對事實： 

老師應知道各類別校安事件的現象，了解事件發生可能徵兆，提高敏感度，且

在知悉事件時，願意通報，以利第一時間啟動危機應變機制與社會支持網絡資源。 

 二、「要」勇敢講出： 

老師應了解學生害怕談論之因、知道如何與學生溝通、了解依法通報的責任，

並依事件性質即時通報；並透過不同管道，廣為讓學生、家長及社區人士了解到，

知悉事件後能如何互相支援及幫助學生，以達到警示之目的。 



三、「要」敏感辨識： 

老師應學習辨識學生身體受到傷害，或受到傷害後行為退縮之跡象，不要錯失

學生所表現出來各種可能的求助訊息；並透過教學或機會教育，讓孩子學習自我保

護及如何求助。 

四、「要」危機管理： 

教育機關依法訂定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規定與流程，並公告周知與落實執

行，老師有責任廣為轉達家長及學生，知道事件發生後向誰求助、專線及會被保密

的處理流程，與可運用之網路資源。  

五、「要」杜絕傷害： 

老師應熟悉正向管教及輔導技巧，引導孩子學會關愛、同理及尊重他人，但同

時教導學生了解人際互動的界線，以學會自我保護，以杜絕傷害或霸凌發生的機會。 

六、「要」知悉即報： 

當老師懷疑或確知孩子發生校安事件時，應立即向主管機關通報，學校並應啟

動危機處理機制與流程，以及後續心理輔導，視事情類別樣態同時聯絡社政單位，

連結專業處遇服務或報警協助。 

七、寧可錯報「不」能漏掉： 

當老師發現疑似家暴、霸凌等事件，一律採「先通報、再調查」，避免漏接學

生傳遞的信號。通報前，可先跟相關人員了解情形，及時消弭認知差異。老師發現

孩子不對勁就必須通報，不須調查，沒有所謂「失誤」，寧可報錯也不能漏掉，不

通報有行政責任，還會被罰款。 

八、「不」需擔憂通報身分曝光： 

老師身為責任通報人，法律賦予的角色是「通報」，只要發現疑似家庭暴力、

性侵害、需保護的學生個案，且符合法條或相關規定之指標，就應通報，且通報是

匿名保密的，接著交由社政單位判斷是否開案或轉介相關單位協助。 

九、「不」需肩負釐清真相責任： 

校安通報後，老師可協助資料收集，釐清部分疑慮。不管事實真相如何，先

降低行為人及被害人之互動，避免惡化問題，且學校在第一時間要責成對外說明

窗口，以降低班級導師工作與壓力。 

十、「不」要輕忽時效及早介入： 

在法律規範且嚴重的事件，一定要把握時效及早介入。這些事情包含：自殺、

自傷、性侵、性騷擾、家暴，老師在知悉後需要立即向上反應做通報，視情況要

啟動調查並讓警政系統做介入。 

十一、「不」要只處理事情未處理情緒： 

老師必須轉達家長「校安通報是為了達到安全校園的目標，讓所有在校學生



能擁有一個安全的學習環境。」發生嚴重校安事件時，處理事件問題同時應先處

理情緒，讓學校人員有機會先調查處理，才知道適切的溝通方向，也才能讓家長

的參與變成有利的助力，而不是成為更難解的問題。 

十二、「不」要重複通報避免資訊錯亂： 

老師發現個案反應給學校，請由學校專責人員進行「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

報處理中心資訊網」校安通報，同案件還可以進行後續補充通報，每件校安事件

均有個別之序號，不重複通報可以避免資源重疊與多頭馬車的情況，也避免人力

資源的浪費，與受助者獲得資訊錯亂的情況產生。 

對老師而言，「如何和家長溝通並維持孩子的信任」，成為校安通報要面對的

難題。在老師平日班級經營或課堂教學，可運用適當機會及課程融入，教導學生

如何保護自己、遇到性騷擾或霸凌行為要勇敢說「不」，也要教學生怎麼尊重別

人的身體界線、怎麼樣取得積極同意、怎麼樣不成為加害人等議題；更可利用班

親會或案例宣導，說明校安及意外事件，教育人員是有責任做校安通報，且必須

把握「發現快、反應快、處理快」原則，導師要強調並讓家長理解，這些作為都

是為了維護每一個孩子的身心健康與安全。 

當親師對校安事件的處理，共同建立在對學生的了解與互信基礎上時，家長

的及早介入，可讓系統更早知悉學生的狀況，藉此提供事前預防及當下處理、避

免問題擴大。老師最好的方法，就是經營正向的班級氣氛，讓學生感受到，班上

所有人都受到尊重，大家會包容彼此的差異，一起合作。校安通報作業程序「依

法行政」並掌握「時效原則」，正確完整紀錄「積極處理校安事件及服務學生之

事實經過」，師生有互信，學生才會據實以告，老師有充分的訊息做最有效的第

一時間處理，才能掌握先機，避免引發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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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安通報範例如下圖示： 

 



 

 

 

 

 

 

 

 

 

 

 

 

 


